7.2.5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、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 55015 的规定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。（10分）
1 得分自评（城市市政热源项目，热源机组能效不参评）
	序号
	评价内容
	评价
分值
	自评得分

	
	机组类型
	能效指标
	提升幅度
	
	

	1
	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（热泵）机组
	定频水冷
	制冷性能系数（COP）
	提高4%
	5
	  
	
	
	
	
	提高8%
	10
	

	
	
	变频水冷
	制冷性能系数（COP）
	提高6%
	5
	

	
	
	
	
	提高12%
	10
	

	
	
	活塞式/涡旋式风冷或蒸发冷却
	制冷性能系数（COP）
	提高4%
	5
	

	
	
	
	
	提高8%
	10
	

	
	
	螺杆式风冷或蒸发冷却
	制冷性能系数（COP）
	提高6%
	5
	

	
	
	
	
	提高12%
	10
	

	2
	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（温）水机组
	制冷、供热性能系数（COP）
	提高6%
	5
	  
	
	
	
	提高12%
	10
	

	3
	单元式空气调节机、风管送风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
	风冷单冷型
	制冷季节能效比（SEER）
	提高8%
	5
	  
	
	
	
	
	提高16%
	10
	

	
	
	风冷热泵型
	全年性能系数（APF）
	提高8%
	5
	

	
	
	
	
	提高16%
	10
	

	
	
	水冷
	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（IPLV）
	提高8%
	5
	

	
	
	
	
	提高16%
	10
	

	4
	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
	水冷

	制冷综合性能系数（IPLV）
	提高8%
	5
	  
	
	
	
	
	提高16%
	10
	

	
	
	风冷
	全年性能系数（APF）
	提高8%
	5
	

	
	
	
	
	提高16%
	10
	

	5
	锅炉
	热效率
	提高1个百分点
	5
	  
	
	
	
	提高2个百分点
	10
	

	6
	房间空气调节器
	制冷季节能效比（SEER）或全年性能系（APF）
	2级能效等级限值
	5
	  
	
	
	
	1级能效等级限值
	10
	

	7
	燃气供暖热水炉
	热效率值
	2级能效等级限值
	5
	  
	
	
	
	1级能效等级限值
	10
	

	8
	蒸汽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
	制冷、供热性能系数（COP）
	2级能效等级限值
	5
	  
	
	
	
	1级能效等级限值
	10
	

	合计
	10
	  

2 评价要点
请简要说明供暖空调系统的冷、热源机组类型、能效等级。
	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暖通空调专业的设计说明、设备表等设计文件；
2）冷热源机组产品说明书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